
元智大學防疫期間學生課外活動申請與社團辦公室管理原則 
 

2020.03.26 課外組組務會議修訂通過  

2021.05.06 課外組組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 依據本校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應變計畫訂定本原則。  

二、 本原則適用對象為本校在學學生及各性質社團組織。 

三、 管理原則： 
 

(一) 自主管理： 

1. 防疫期間應適時配戴口罩，注意個人衛生、勤洗手，正常作息，維持抵抗力。 

2. 減少多人密閉空間聚會  (如 KTV包廂、電影院、網咖等)。 

3. 若有呼吸道症狀者，應暫停參加課外活動，並告知其他成員，避免互相感染。 

4. 居家自主健康管理者，不得參加課外活動。 

(二) 社團辦公室： 

1. 社團辦公室及社團教室照常運作。 

2. 居家自主健康管理者，不得進入社團辦公室。 

3. 進入活動中心社團辦公室時，請配合以下措施： 

   (1) 盡量減少各社團辦公室活動，保持空氣流通，適時配戴口罩。 

   (2) 出入活動中心 4、5、6 樓層時，請完整填寫進出樓層紀錄表。 

   (3) 活動中心 4、5、6 樓電梯前，提供社辦消毒用漂白水，用完請盡速物歸原位。 

(三) 活動辦理規範： 

1. 一般社團社課活動、會議、訓練(少於100人)照常辦理。 

2. 室內活動：非必要之 100 人以上活動暫停辦理或待疫情緩和後辦，參加人數(含工作人

員)不得超過場地容量人數之一半。因特殊情形，活動仍需辦理時，應向課外

活動組或主管業務單位報請核備。 

3. 戶外活動：500 人以上的公眾集會活動停止辦理。 

4. 活動舉辦應填具「元智大學學生社團活動健康聲明切結書」(以下簡稱健康聲明切結 

書)，並確實掌握參與活動者之健康情形俾利後續追蹤。。 

5. 學生社團辦理活動（包含社課）須落實「簽到」，活動主辦單位須於活動現場備妥 

「元智大學學生社團活動參與人員簽到表」(以下簡稱簽到表)，以確實掌握參與活 

動者之名單及健康情形俾利後續追蹤。 

6. 搭乘租用遊覽車時，應全程配戴口罩，遊覽車駕駛須檢附公司出具健康聲明切結書。 

7. 校外旅遊、聯誼、聯合社團等活動，比照校內室內外活動規範辦理。 

8. 疫情緩和的認定，以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公告為準。 

(四) 防疫期間活動申請原則： 

1. 室內： 

(1) 入場時量測體溫及雙手消毒，發燒人員(≧37.5℃者)不得參與活動，返家自主 

    健康管理。 

(2) 各活動須事先報名或現場詳填系班學號姓名等資料，以建立完整出席人員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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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參與活動人員需自備口罩，並由承辦人員視狀況規定活動是否全程戴口罩。 

2. 室外： 

 (1) 活動前量測體溫及雙手消毒，發燒人員(≧37.5℃者)不得參與活動，返家自主健 

     康管理。 

 (2) 盡量選擇陽光充足、空氣流通場所，並視個人需要配戴口罩。 

 (3) 運動型活動，運動前後勤洗手，並依個人需要配戴口罩。 

3. 活動申請必備文件： 

 (1) 第一階段防疫資料：「元智大學學生社團活動健康聲明切結書」、「元智大學學  

     生社團活動參與人員簽到表」，以上資料請於活動結束後三日內交至課外組存查。 

 (2) 第二階段防疫資料：「元智大學學生社團活動健康聲明切結書」、「元智大學學 

     生社團活動參與人員簽到表」、「元智大學社團活動個人健康狀況聲明切結書」、 

     「學生社團辦理活動防疫措施風險評估暨切結書」，以上資料除「學生社團辦理活 

     動防疫措施風險評估暨切結書」需於活動辦理七日(不含例假日)前交至課外組存查 

     ，其餘須於活動結束後三日內將健康聲明切結書及簽到表正本交至課外組存查。 

四、其他未盡事項依照中央防疫機關及本校相關公告辦理。 

五、本原則由課外組組務會議核定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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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社團辦理活動防疫措施風險評估暨切結書 
 

(本切結為因應【新型冠狀病毒 COVID-19】防疫期間辦理學生活動、落實防疫措施、 
降低感染風險，共同維護師生安全與學習環境訂定) 

 

 

社團名稱:    

活動日期:    

社團活動名稱:    

活動地點(請列舉):    

社長(親簽):    活動負責人: (親簽):   負責人手機:    

社團指導老師(簽章):    

※系學會營隊需經系辦及主任核可後、方可辦理，系辦/系主任簽章:    

※於校外辦理活動，經對方窗口同意後、方可辦理，校外單位簽章:    
 

 

※主辦單位應檢核是否符合下列必要條件，如有一項不符合則停止舉辦該活動： 
 

風險評估及防疫措施內容 社團評估結果 

(一)能否事先掌握參加者資訊:  能掌握所有參加者之流行地區旅遊史、確診病 □ 符合 

例接觸史，進入活動前亦能進行症狀評估及體溫量測。 □ 不符合 

 

(二)活動空間之通風良好 :室內通風換氣良好或可開窗通風 
□ 符合 

□ 不符合 

(三)活動參加者之間的距離 :  彼此能保持室內 1.5 公尺及室外 1 公尺之安全社 □ 符合 

交距離。短時間無法維持社交距離，應戴口罩、減少交談。 □ 不符合 

(四) 活動期間可否落實相關環境衛生、環境清潔消毒 
 

 
 

□ 

 

 
 

符合 
1、額溫 (≧37.5℃者)、或有呼吸道症狀不得參與活動 

2、入場時量測體溫及雙手消毒 
□ 不符合 

3、參與活動人員需全程戴口罩 

4、活動場所備有:  體溫計、酒精、乾(濕)洗手用品、備用口罩 

(五) 活動如有用餐時須保持足夠的社交距離或以隔板、屏風進行區隔。無法 □ 符合 

保持社交距離時，則應「分時分眾」用餐，以維持足夠的社交距離。 □ 不符合 

(六) 活動採實名制登記，能確實掌握名單及執行人流管制  
 

□ 

 
 

符合 1、活動前提供完整活動人員名冊、社團活動健康聲明切結書、個人健康 

狀況聲明切結書 □ 不符合 

2、活動當日落實人員簽到表 

註一、本表請於活動辦理七日(不含例假日)前提出。 

註二、如有發燒、呼吸道症狀、腹瀉、嗅味覺異常等疑似症狀，以及指揮中心「具感染風險民眾追蹤管 

理機制」所列居家隔離、居家檢疫、加強自主健康管理及自主健康管理者，不得參與聚會活動。 

註二、其他相關規定依照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及教育部發布規定辦理。 
 

 

元智大學課外組與您一起落實防疫措施、為校園防疫努力 ! 
 

 
110.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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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智大學學生社團活動健康聲明切結書 
 

(本切結書應於活動次日繳回課外組備查) 

2020.03.26 課外組組務會議修訂通過 
 

 
 
 
 
 
 

本 人 保 證 （ 團 體 名 稱 ） 辦 理 之 
 
 

  活動，所有參與者皆已確認自身健康狀態，並附上參 
 
 

與活動者之完整名單及聯絡電話，以供緊急聯絡使用。 
 

以上切結屬實，如有不實願負法律責任。 

此致 

元智大學學務處課外活動組 
 

 
 
 
 
 
 

團體負責人 ： （正楷簽名） 

連 絡 人 ： 

 

手機/電話 ：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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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智大學社團活動個人健康狀況聲明切結書 
 

鑒於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影響，並基於保護全體與會者的身體生命安全， 
參與本次活動的人員均須配合填寫健康聲明書。透過健康聲明書所蒐集、處理及利用之個人資料 
類別包含您的識別類個人資料(姓名)、聯絡電話及其他為防疫所需之個人資料，除上述之防疫目 
的（下稱「蒐集目的」）外不另作其他用途。您的個人資料，僅供內部使用，於蒐集目的之必要 
合理範圍內加以利用至蒐集目的消失為止。 

您同意填寫並送交健康聲明書者，且同意本校蒐集、處理及利用下列個人資料告知事項。如 

您不同意提供，將無法參與本次活動，且為保障與會人員之健康，本校有權拒絕您入校園。 

□同意 □不同意 

聲明人姓名 : _ _ (請簽名) 

出生年月日 : _   連絡電話 :    
 
 

※以下資訊請確實填寫，學務處課外組感謝您的配合。 
 

一、 過去 14 天是否曾出國至其他境外地區？ 
 

□ 是 □ 否 (「是」，其國家為 ) 

二、過去 14 天是否出現以下症狀: 

□ 發燒(額溫≧37.5℃或耳溫≧38℃) 

□ 出現類流感症狀 (如發燒、頭痛、流鼻水、喉嚨痛、咳嗽、肌肉痠 痛、倦怠/ 

疲倦、腹瀉、味覺消失) 

□ 出現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相關的症狀 

□ 無以上任一症狀 

三、本人參與活動前已確認未符合下列任一情況 

1.  為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之疑似感染或確診個案。 

2.  本人或本人之家庭成員(或密切接觸者)，過去兩星期內曾接觸嚴重特殊傳染性 

肺炎之疑似感染或確診個案者。 
3.  目前正配合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居家隔離、居家檢疫或自主健康管理。 

4.  最近14天內，有接觸自國外返台的家人或朋友。 
 

 

□ 是 □ 否 

四、過去14天內未曾進出指揮中心公告（COVID-19）確診個案公共場所史之場域。 
 

 

□ 是 □ 否 

 

本人確認以上聲明均為屬實，並同意承擔因提供不實資訊而導致的相關法律責任。 
 

切結人親簽 :    填寫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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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名稱 
 日期 

 

活動名稱 
 地點 

 

起迄時間 起： 迄： 

 
 

注意事項 

符合任一以下情形者禁止參加集會 (如有不實，願負法律責任) 

1.   30 日內曾前往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列為第三級警告國家(含轉機) 

2.   30 日內曾接觸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確診病患 

3.   量測體溫度如額溫≧37.5℃者 

學號 簽到(正楷) 電話 體溫 個人健康切結確認 

 

1052223 王大明 
 

0955-555-333 
 

36.5 
(V )  本人已了解本校防疫資 
訊，且身體無異狀。 

    □ 本人已了解本校防疫資 訊
，且身體無異狀。 

    □ 本人已了解本校防疫資 訊
，且身體無異狀。 

    □ 本人已了解本校防疫資 訊
，且身體無異狀。 

    □ 本人已了解本校防疫資 訊
，且身體無異狀。 

    □ 本人已了解本校防疫資 訊
，且身體無異狀。 

    □ 本人已了解本校防疫資 訊
，且身體無異狀。 

    □ 本人已了解本校防疫資 訊
，且身體無異狀。 

    □ 本人已了解本校防疫資 訊
，且身體無異狀。 

    □ 本人已了解本校防疫資 訊
，且身體無異狀。 

    □ 本人已了解本校防疫資 訊
，且身體無異狀。 

    □ 本人已了解本校防疫資 訊
，且身體無異狀。 

    □ 本人已了解本校防疫資 訊
，且身體無異狀。 

    □ 本人已了解本校防疫資 訊
，且身體無異狀。 

 

元智大學學生社團活動參與人員簽到表 
(本簽到表應於活動次日繳回課外組備查) 

2020.03.26 課外組組務會議修訂通過 
 

 
 
 
 
 
 
 
 
 
 
 
 
 
 
 
 
 
 
 

 
(s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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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號 簽到(正楷) 電話 體溫 個人健康切結確認 

    □ 本人已了解本校防疫資 訊
，且身體無異狀。 

    □ 本人已了解本校防疫資 訊
，且身體無異狀。 

    □ 本人已了解本校防疫資 訊
，且身體無異狀。 

    □ 本人已了解本校防疫資 訊
，且身體無異狀。 

    □ 本人已了解本校防疫資 訊
，且身體無異狀。 

    □ 本人已了解本校防疫資 訊
，且身體無異狀。 

    □ 本人已了解本校防疫資 訊
，且身體無異狀。 

    □ 本人已了解本校防疫資 訊
，且身體無異狀。 

    □ 本人已了解本校防疫資 訊
，且身體無異狀。 

    □ 本人已了解本校防疫資 訊
，且身體無異狀。 

    □ 本人已了解本校防疫資 訊
，且身體無異狀。 

    □ 本人已了解本校防疫資 訊
，且身體無異狀。 

    □ 本人已了解本校防疫資 訊
，且身體無異狀。 

    □ 本人已了解本校防疫資 訊
，且身體無異狀。 

    □ 本人已了解本校防疫資 訊
，且身體無異狀。 

    □ 本人已了解本校防疫資 訊
，且身體無異狀。 

    □ 本人已了解本校防疫資 訊
，且身體無異狀。 

    □ 本人已了解本校防疫資 訊
，且身體無異狀。 

    □ 本人已了解本校防疫資 訊
，且身體無異狀。 

    □ 本人已了解本校防疫資 訊
，且身體無異狀。 

 


